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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该准则也适用于食品动物的饲料  – 如其可能影响食品安全或食品贸易公平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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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大部分食品贸易并无国家要求交流国家食品监管体系信息2。然而，在某些情况下，

进口国可能要求交流信息以便启动或保持食品贸易。  

该准则无意强制要求此类信息交流为国家间贸易的必要前提条件。  

如果与贸易商品相关的风险水平较高（无论这些风险是否与食品贸易中的食品安全

或公平交易相关），并且必要的担保无法通过其他机制取得，可能要求信息交流及相关

评估。 

进口国和出口国使用食品法典准则应有助于支持开展对国家食品监管体系相关

组成要素进行的必要评估。  

与之有关的食品法典文本包括下列实例：  

 《国家食品监控体系原则和准则》（CAC/GL 82-2013）； 

 《食品进口管理系统准则》（CAC/GL 47-2003）； 

 《食品进口和出口检查及验证原则》（CAC/GL 20-1995）； 

 《食品检验认证系统相关卫生措施的等同性判定准则》（CAC/GL 53-2003）。 

 《食品卫生总则》（CAC/RCP 1-1969）。 

这些准则还可能有助于执行《食品进口和出口检查及验证系统的设计、操作、评价

和认证准则》中信息交流要求（CAC/GL 26-1997）– 尤其是第 9 节第 55-57 段 – 检验和

认证系统的评估和验证。  

2. 目 标 

提供指导意见，帮助进口国和出口国主管部门确认何时需要进行信息交流，以及

那些信息对于评估国家食品监管体系相关要素至关重要。  

提供指导意见，帮助精简和协调进口国和出口国主管部门之间交流信息的内容和

流程。 

3. 范 围 

该准则适用于在开始贸易或保持贸易之前，进口国和出口国主管部门间需要交流

信息以评估出口国国家食品监管体系相关要素的情况，这可能包括一种产品或一组产品。 

  

                                                 

2 鉴于当今全球市场情况，官方检验和认证系统可能被视为国家食品监管体系一部分（参见 CAC/GL 82-2013 第二段

最后一句话）。国家食品监管体系或国家官方检验和认证系统“相关构成要素”应与所进口食品之间有明确联系。  



CAC/GL 69-2016 3 

 

4. 信息交流和评估 

4.1 当某种特定食品或一组食品对食品安全或食品贸易公平交易带来的风险要求对出口国

国家食品监管体系相关要素是否适当地管理了这些风险进行评估，且没有别的办法可以

取得保证，就需要进行信息交流。  

4.2 进口国和出口国主管部门在开展信息交流及对国家食品监管体系相关要素进行有关评估

过程中： 

a) 如无合理依据，不应采取超过进口国自身实行的结果、标准或程序；  

b) 应认识到国家食品监管体系相关要素设计和结构可能有所不同，但仍能达成

相同的目标和结果；  

c) 应承认出口国已经实施的官方监控、评估和审批机制。  

d) 应聚焦于出口国已有的国家食品监管体系相关要素，因为其与结果相关联；  

e) 应仅限于对确保食品安全和食品贸易公平交易必要保证必备的详细信息，而不应

定期要求提供具体食品经营者详细信息。3 

f) 应承认以前的信息交流和评估以便保持贸易，如无正当理由不应定期要重新

评估。 

5. 原 则 

下列原则应适用于信息交流和/或相关评估进程：  

a) 在出口国和进口国相关主管部门之间进行。  

b) 适当的透明度、结构、聚焦、互动和及时性。  

c) 使用英语或进口国与出口国共同商定的语言。  

d) 在其他方式之外，还允许和推动电子方式传输，包括适当地参考已提供信息或

可在线获取信息的能力。  

e) 承认现有经验、知识和已有信心4或可能的话参照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开展的

评估做出推断。  

f) 不要求提供特定食品经营者的商业敏感信息，除非这对于评估公共卫生目的

                                                 
3 在本文中，食品经营者包括生产方、加工方、批发方、分销方、进口方、出口方以及零售方。  

4 进口国对出口国的食品检验和认证系统的经验、知识和信心包括两国间食品贸易历史以及符合进口国食品要求的

历史，尤其是所涉及的食品。为进口国的经验、知识及信心提供依据更多例子罗列于 CAC/GL 53-2003 附件第 10 段

(a)到(n)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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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不可少，在这种情况下，应保护该信息免于不当使用或泄露给其他方。  

6. 进 程 

如根据以上第 4.1 段落确定有必要交流信息和开展评估，进口国和出口国主管部门

应当寻求遵循下列程序。  

进口国应当尽可能：  

a) 明确界定所需信息，说明依据以及应遵循的程序和方法，包括时限。  

b) 应要求，参与讨论哪些信息已经可以从过去的交流、出版物或已有知识、信心

或经验中获取，以及还需要出口国提供哪些信息以填补信息缺口。  

c) 以书面形式提供清晰描述，并适当注明参考来源，说明本国国家食品监管体系

相关要素的目标、核心要素及业务绩效特征，以帮助出口国了解进口国的信息

要求并做出回应。  

d) 只要实际可行，尤其是与相关食品法典指导意见相一致，即允许出口国描述

其国内现行国家食品监管体系相关要素，以及其如何满足进口国要求的目标和

结果。 

e) 将信息交流要求和评估的关注点聚焦于出口国国家食品监管体系相关要素是否

实现了进口国系统所要求且已实现的目标和结果。  

f) 在需要提供更多信息和澄清说明的时候与出口国接触，以便确保任何评估过程

均能够及时完成。  

g) 将旨在更新现行贸易相关评估的任何信息要求的关注点仅限于进口国的要求

或出口国国家食品监管体系有变化的相关要素。  

出口国应当尽可能：  

a) 描述其国家食品监管体系中满足进口国要求的目标和结果的相关要素。  

b) 按照现行食品法典指导意见描述其国家食品监管体系相关构成要素。  

c) 在需要提供更多信息和澄清说明的时候与进口国接触，以便确保任何评估过程

均能够及时完成。  

d) 确保向进口国通报其国家食品监管体系相关要素的任何相关变化。  

7. 信息交流内容 

为了支持可能的情况下将信息提供给多个进口国，出口国可开发标准化响应内容，

以描述其国家食品监管体系与食品安全和/或食品贸易公平交易有关的相关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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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标准响应内容包括：  

a) 立法或行政管理框架；  

b) 主管部门能力、资源来源及组织设计；  

c) 所有相关各方的角色和责任；  

d) 负责认证的主管部门如何保持其独立性和信誉；  

e) 相关行政政策和程序；  

f) 官方控制和标准；  

g) 验证计划； 

h) 执法与合规计划；  

i) 实验室能力； 

j) 应急防备及相应和召回系统；  

k) 培训和能力评估要求；  

l) 监督和系统审查；  

m) 登记和批准特定食品经营者的标准，以及在哪里可以获得此类清单。  

进口国在从出口国接收的信息的格式方面应保持灵活性；关注所提交信息的内容是

否能够提供必要的保证，仅当存在信息缺口或未涉及风险因素时要求提供更多信息。 

 


